网上报税授权划缴税款协议书

甲方：                                    纳税代码：

乙方： 大连市地方税务局                  分局

    甲方经乙方批准，采取网上报税的方式履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义务。为保证税款及时、准确入库，甲方自愿指定开设在　　　　　银行（支行）　　　　　　分理处(帐号: 　　　               )为划缴税款账户。
甲方自愿授权乙方代理本纳税人委托指定银行办理网上报税划缴税款业务。

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就网上报税授权划缴税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应在法律、行政法规或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缴纳或解缴税款期限届满前2–3个工作日内将金额不少于当期应纳（含应解缴）税款的资金存入指定划缴税款账户内。

二、乙方在征期内必须每日将甲方网上报税系统委托划缴税款的明细资料，以数据报文的形式通过拨号上网的方式传送给甲方开户银行。

三、甲方通过乙方向开户银行发出委托划缴税款指令时，指定划缴税款账户内资金不少于当期应纳（含应解缴）税款的，乙方以甲方发出委托划缴税款指令日为其税款缴纳日，以国库印章日为税款入库日。

四、甲方须于征期结束后及时到网上查询划缴税款结果，对没有成功划缴税款的，须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大厅办理纳税事宜。

五、甲方税款划缴成功后，可到开户银行取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缴款书》(电子报税专用)(以下简称电子报税通用缴款书)的回执联，甲方以银行加盖转讫章的《电子报税通用缴款书》作为网上申报缴税依据。如甲方因业务需要须在《电子报税通用缴款书》上加盖税务局印章，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后可以加盖征收专用章。

六、甲方对开户银行划缴税款金额有异议，可凭《电子报税通用缴款书》的回执联向乙方查询。

七、乙方为保证甲方网上报税授权划缴税款协议的实现，乙方必须与甲方开户银行（支行或分行）签定委托划缴税款协议。

     八、本协议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应以法律、法规为准，并由乙方组织协议方依照法律、法规重新修订。

九、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开户银行作为备案方执一份，三份协议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公章）
法人代表：       （印章）              年    月    日

乙方：        地方税务局             （公章）

法人代表：     （印章）               年    月    日

